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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代替GB/T 11186.1—1989《涂膜颜色的测量方法 第一部分:原理》、GB/T 11186.2—1989《涂

膜颜色的测量方法 第二部分:颜色测量》和GB/T 11186.2—1989《涂膜颜色的测量方法 第三部分:色差

计算》。本文件以GB/T 11186.1—1989为主，整合了GB/T 11186.2—1989和GB/T 11186.3—1989的内容，

与GB/T 11186.1—1989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修改了标准的范围（见第 1章，1989 年版的第 1 章）；

b) 增加了颜色的测量试验方法（见第 8章）；

c) 增加了色差的计算方法（见第 9章）；

d) 增加了试验报告需包括的内容（见第 10 章）；

e) 增加了参考文献（见参考文献）。

本文件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涂料和颜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 11186.1，1989 年首次发布；

——GB/T 11186.2，1989 年首次发布；

——GB/T 11186.3，1989 年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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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膜颜色测量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测量涂膜颜色坐标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测量方法，以及涂膜之间微小色差的定量色

度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测定反射光的颜色，即用正常视觉检查，能显示一种均匀颜色（即单色）的涂膜。也

适用于测量不能完全遮盖不透明底材的涂膜（属于不透明系统涂膜）。

本文件不适用于测定发光涂膜、透明和半透明涂膜（例如：用于显示器或灯玻璃上的涂膜）、反光

涂膜（例如：用于交通标记的涂膜）和金属光泽涂膜（含效应颜料涂膜）的颜色。

注：根据两试样的色坐标，计算其色差有很多公式，但按这些公式计算的结果不能在所有情况下与视觉取得完全的

一致。并且他们之间也可能不一致。1976年国际照明委员会（CIE）推荐了两种常用公式。其中之一是本文件

规定的CIE 1976（L* a* b*
）色差公式，现已证明其对于涂膜的色度评价是有实用意义的。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727 漆膜一般制备法

GB/T  3186 色漆、清漆和色漆与清漆用原材料 取样

GB/T  3977 颜色的表示方法

GB/T  3978 标准照明体和几何条件

GB/T  3979 物体色的测量方法

GB/T  9271 色漆和清漆 标准试板

GB/T  9278 涂料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温湿度

GB/T  9754 色漆和清漆 不含金属颜料的色漆漆膜的20°、60°和85°镜面光泽的测定

GB/T  9761 色漆和清漆 色漆的目视比色

GB/T 13452.2 色漆和清漆 漆膜厚度的测定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光谱反射因数 spectral reflectance factor

在规定的照明条件下，在规定的立体角内，从物体反射的波长λ的辐通量或光通量Φaλ与从完全漫

反射面反射的波长λ的辐通量或光通量Φnλ之比，光谱反射因数以R(λ)表示。

�(�) = �a�
�n�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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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aλ——从物体反射的波长λ的辐通量或光通量，单位为瓦特（W）或流明（lm）；

Φnλ——从完全漫反射面反射的波长λ的辐通量或光通量，单位为瓦特（W）或流明（lm）。

注：本文件规定以光谱反射因数代替CIE的光谱辐亮度因数。商用仪器不适宜测量光谱辐亮度因数，因为反射光线

的离散会引起系统误差。

[来源：GB/T 5698-2001，3.17，有修改]

光谱反射比 spectral reflectance

从物体表面反射的波长λ的辐通量或光通量Φpλ中与入射到物体表面的波长的辐通量或光通量Φiλ

之比,光谱反射比以 ρ(λ)表示。

�(�) =
�p�

�i�

式中：

Φpλ——从物体反射的波长λ的辐通量或光通量，单位为瓦特（W）或流明（lm）；

Φiλ——入射到物体表面的波长的辐通量或光通量，单位为瓦特（W）或流明（lm）。[来源：GB/T

5698-2001，3.15,有修改]

光谱漫反射比 ρ（d）（λ）

除去镜面反射光的光谱反射比。

白色

物体明度大于8.5的中性色。

[来源：GB/T 15608-2006，3.1]

4 颜色坐标

概述

颜色坐标由三个互相垂直的矢量组成。每个颜色均可由色坐标中的某一点坐标（三个矢量值）明确

表示出来。

本文件规定了表示涂膜颜色的两种标准色度系统。

CIE 1964 补充标准色度系统（也称为 10°视场 X10Y10Z10色度系统）

在该系统中，颜色坐标由三刺激值中的Y10和色度坐标x10、y10表示，见式（1）~式（5）：

�10 = �10 �=�
�=� � �� ��10(�)∆�············································(1)

�10 = �10
�10+�10+�10

···················································· (2)

�10 = �10
�10+�10+�10

···················································· (3)

�10 = �10 �=�
�=� � �� ��10(�)∆�············································(4)

�10 = �10 �=�
�=� � ��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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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X10、Y10、Z10——采用 CIE 1964 标准色度观察者计算的三刺激值；

φ（λ）——相对色刺激函数，为标准照明体（见第 5 章）的相对光谱功率分布 s（λ）与涂膜表面

反射率的光谱函数[R（λ）、ρ（λ）或ρ（d）（λ）]（见第 6章）的乘积；

x10（λ）、y10（λ）、z10（λ）——CIE 1964 标准色度观察者的色匹配函数（见附录 A）；

Ɩ、μ——分别为可见光谱短波及长波界限的求和界限；

Δλ——波长间隔，以 nm 表示；

k10——归一化常数，以式（6）计算:

�10 = 100/ �=�
�=� � �� ��10(�)∆�··········································· (6)

式中，设完全漫反射体的三刺激值Y10为100。

CIE  1976（L*a*b*）色空间的色坐标

CIE  1976（L*a*b*
）色空间与CIE 1964色度系统（见4.2）相比在视觉上更均匀。

本文件用CIE  1976（L*a*b*
）色空间的色坐标L*、a*

、b*
进行色差的评估。

当Y10/Yn大于（24/116）
3
时，以式（7）计算L*

：

�∗ = 116 �10 ��
1
3 − 16···············································(1)

当 Y10/Yn小于等于（24/116）
3
时，以式（8）、（9）、（10）计算分别 L*

、a*
、b*

：

�∗ = 116 841 108 �10 ��
············································(2)

�∗ = 500 � �10 �� − � �10 ��
········································ (3)

�∗ = 200 � �10 �� − � �10 ��
········································ (4)

式（9）、式（10）中，当X10/Xn大于（24/116）
3
时，

� �10 �� = �10 ��
1
3··············································· (5)

当 Y10/Yn大于（24/116）3时，

� �10 �� = �10 ��
1
3················································(6)

当 Z10/Zn大于（24/116）3时，

� �10 �� = �10 ��
1
3················································(7)

当X10/Xn小于等于（24/116）
3
时，

� �10 �� = 841 108 �10 �� + 16 116··································(8)

当 Y10/Yn小于等于（24/116）3时，

� �10 �� = 841 108 �10 �� + 16 116·································· (9)

当 Z10/Zn小于等于（24/116）3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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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 841 108 �10 �� + 16 116·································(10)

式中：

X10、Y10、Z10——采用CIE 1964标准色度观察者计算的三刺激值；

Xn、Yn、Zn——标准照明体D65或A在10°视场下，完全漫反射体的三刺激值（见表1）。

表 1 标准照明体 D65和 A在 10°视场下完全漫反射体的三刺激值

三刺激值
标准照明体

D65 A

Xn 94.81 111.14

Yn 100.00 100.00

Zn 107.32 35.20

在此色空间中，有时用明度L*
（以直线表示），彩度 *

abC 和色调角hab（以极坐标表示）来表示颜色

的色坐标。

CIE  1976  明度                           L*

CIE  1976  ab彩度                          ���
∗ = �∗2 + �∗2

1
2

CIE  1976  ab色调角                       ℎ�� = arctan �∗ �∗

                                                        （0°~360°）

5 标准照明体

用标准照明体D65（对应于色温为6500K的昼光）进行颜色测量。

用标准照明体A（其代表钨丝灯的光，光谱分布相当于2856K温度下的全辐射体）进行特殊同色异谱

指数的色度测定（见8.3）。

标准照明体D65和A的相对光谱功率分布s（λ）的数值见附录B。

6 光谱辐射度特性

物质具有多种光谱辐射度特性，这些特性体现了材料的反射性。使用光谱反射因数R（λ）、光谱

反射比ρ（λ）和光谱漫反射比ρ（d）（λ）等三种光谱辐射度特性进行涂膜颜色的测量。

7 照明和观测条件

用于涂膜颜色测量的多种测量反射辐射通量的照明和观测条件见表2。

表 2 涂膜颜色测量的光谱辐射度特性及观测条件

光谱辐射度特性 观测条件

名称 符号 照明 观测 表示（缩写）

光谱反射因数 R45:0(λ) 定向 定向 45°:垂直（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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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谱辐射度特性 观测条件

45°±5° 0°±10°

R0:45(λ)
定向

a

0°±10°

定向

45°±5°
垂直:45°（0:45）

Rdi:8(λ) 漫射积分球
定向

b

8°±2°
漫射:8°（di:8）

R(d)de:8(λ) 漫射有光阱的积分球
定向

b

8°±2°

漫射,除去镜面反

射:8°（de:8）

光谱反射比 ρ8:di(λ)
定向

b

8°±2°
漫射积分球 8°:漫射（8:di）

光谱漫反射比 ρ(d)8:de(λ)
定向

b

8°±2°
漫射有光阱的积分球

8°:漫射,除去镜面反

射（8:de）

a
应考虑到有光样品与照明镜片间相互反射的可能。

b
与 CIE 允许的照明或观测方向可垂直于样品的观测条件（0:d 和 d:0）不同，本标准规定照明或观测角可偏离垂

直于样品一规定的小角度，以防测量高光泽试样时，试样与照明或观测镜片间相互反射。

在定向照明和定向观测光束时，光束轴与任何光线的夹角不应超过5°。

漫射照明和观测均应在同一积分球内。积分球上放置试样的开口面积不应超过整个球内反射面积的

10%。

在8/de和de/8的照明与观测条件时，应使用光阱除去部分镜面反射光。而其测量结果则取决于光泽

吸收器的大小、位置和形状。

实践证明，使用光阱，至少能除去高光泽黑玻璃板上95%的反射光。可使用GB/T  9761中折射率为

1.50~1.55间的基本标准试板试验光阱。当使用及不使用光阱时，所测高光泽黑玻璃板的光谱反射之比

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在任何波长时，

� d 8 de �
�8 di �

≤ 0.05·····················································(1)

8 颜色测量

原理

8.1.1 三刺激值 X10、Y10、Z10的测定

8.1.1.1 使用光谱光度计（8.4.1）或分光测色仪（8.4.2）测定涂膜的光谱辐射度特性（光谱反射比

或光谱反射因数），并按 4.2 中公式，计算三刺激值 X10、Y10、Z10。

8.1.1.2 使用三刺激值色度计（8.4.3）测定三刺激值 X10、Y10、Z10。

8.1.2 按 4.2~4.3 中公式计算色度坐标 x10、y10及 L*、a*、b*。

照明及观测条件的选择

8.2.1 通则

根据待测涂膜的表面质地、反射特性及测量要求，从第7章中选择一种测量条件。

8.2.2 光滑非纹理型涂膜

第7章中所有测量条件都适宜于光滑非纹理型涂膜色坐标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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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高光泽的试样，使用无光阱的积分球测得的三刺激值，经对表面反射的校正，其采用的所有测

量条件测定结果是可比的。

注：表面反射是指照于试样表面，被该表面反射（漫射和镜面反射）的这部分光。而其余部分则由颜料反向散射（体

反射）。当照明体的入射角处于0°~8°时，涂膜表面反射率（菲涅尔反射比）近似为0.04。

其他光泽的试样，测量条件的选择则取决于镜面光泽是否包括在测量中（见第9章）。

8.2.2.1 包含镜面反射的测量

使用测量条件8：di或di：8（均无光阱）。

注：如光泽改变而涂膜颜色在视觉上无可觉察的改变，例如老化后，测得包含镜面反射在内的三刺激值一般不受影

响。

8.2.2.2 扣除镜面反射的测量

使用测量条件8：de或de：8（均用光阱）或45：0或0：45。

注：如光泽改变，表面反射中的漫射部分也会改变，所以扣除镜面反射测得的三刺激值也会改变。

8.2.3 表面有纹理型涂膜

8.2.3.1 包含镜面反射的测量

对于表面有纹理涂膜（例如：斑纹漆），使用8：di或di：8（均无光阱）。

8.2.3.2 扣除镜面反射的测量

对于无光或低光泽试样，使用8：de或de：8（均有光阱）测量条件。假如测量时，要转动试样，可

使用45：0或0：45测量条件。当试样由环形光线或两束互成90°光线照射时，测量条件为45：0。

注：表面有高光泽且有纹理的涂膜，由于无规则的镜面反射光会进入探测器中，故不应使用8：de或de：8（均有光

阱）和45：0或0：45测量条件。

标准色度观察者和标准照明体的选择

最好使用CIE  1964标准色度观察者和标准照明体D65。

对特殊同色异谱指数的颜色测定（即以试验照明体代替参考照明体照射试样后，引起两种照明体测

量时试样间色差的改变。根据CIE推荐参考照明体最好为D65），应采用标准照明体A作为试验照明体。

早期设计的带有滤光器的三刺激值色度计，仅适用于使用CIE  1931标准色度系统和标准照明体为C

的三刺激值的测定。如果采用三刺激值法得到颜色坐标，则允许使用这种标准色度观察者和标准光源的

组合，但应在试验报告中说明。

仪器

8.4.1 光谱光度计

对于高精度的颜色测量，应使用装有三棱镜或光栅单色仪的单光束或最好为双光束反射式光谱光度

计，其测量口应能符合8.2中所述的照明及观测条件。

该类仪器应配备以下部件：稳定的光源系统；单色器；能够产生波长和强度相同平行光的系统；拥

有光电探测器和入射口的积分球，积分球开口的面积之和宜小于积分球内表面积的4%。

仪器波长范围应至少覆盖380 nm-780 nm，测量间隔5 nm或者10 nm。仪器的波长准确度在 1 nm以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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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单光束仪器测量并要达到较高精度时，宜使用双光束仪器校准过的标准板对其测量数据进行

校正。

该类仪器，能测量有一定重复性的光谱反射比或光谱反射比因数。重复性应优于下两值中的较大者：

读数的0.2%或0.001（绝对值）。

注1：在同样条件下（相同操作者、同一光谱光度计，在较短时间间隔内）对同一涂膜所得的两单独试验结果之绝

对差低于某规定值时其置信水平为95%。该值称为测量方法的重复性。其是由适当的系数乘以测量方法的标准

偏差而得。

准确度应优于下两值中较大者：读数的0.5%或0.002(绝对值)。

注2：本文件中,准确度是指测量结果和真值间的接近程度。

假如是为了客观地管理颜色参考标准而进行的颜色测量，则应优先选择光谱光度计，而不是分光测

色仪（8.4.2）或三刺激值色度计（8.4.4）。

8.4.2 分光测色仪

可以测量光谱数据并输出光谱反射因数或光谱反射比和颜色坐标量值。

注：分光测色仪与光谱光度计不同，一般用于波长准确度容差较大、辐射度量值稳定性有要求的测量需求。

对于客观描述试样与参考样之间的色差，测定涂漆物品在生产过程中颜色的偏离（以便控制和调整

生产工艺），客观描述由老化及其他化学、物理作用引起的颜色变化等应用，除测定色彩强烈而具有陡

窄光谱反射曲线的涂膜外，一般使用分光测色仪测量涂膜颜色。

仪器的波长范围应为宜覆盖380 nm~780 nm，至少覆盖400 nm~700 nm,测量间隔5 nm或者10 nm。

仪器的波长误差应小于0.5 nm。仪器光谱带宽应在20 nm或更小。

仪器测量口应能符合8.2中所述的照明及观测条件。

第8.4.2中对光谱光度计规定的重复性要求对滤光光谱光度计也适用。

准确度应优于下两值中较大者：读数的1%或0.004（绝对值）。

8.4.3 三刺激值色度计

此类仪器利用三个或多个滤光器进行积分，以使测量值与三刺激值间呈现简单的线性关系。其测量

口应符合8.2中照明和观测条件。

三个滤光器的光谱透射比τx（λ）、τy（λ）、τz（λ）必须与颜色匹配函数、标准照明体、光源的相

对光谱功率分布、光电探测器的灵敏度相适应。τx滤光器能完全吸收波长范围为500nm以下的光。用τx
和τz滤光器测得的反射因数加权，修正后相加，即得到三刺激值X10。

由于要使滤光器完全拟合要求的参数比较困难，因此该类仪器一般不适用于测量颜色本身，而只限

于测量色差。而且当标准与试样是同色异谱时，确定试样与参考标准的颜色是否一致也是困难的。为此

该类仪器最好限用于测定涂漆物品生产中的颜色偏离，以便控制或调整工艺过程；以及客观描述老化及

其他化学、物理作用引起的颜色变化。

用该类仪器测得的三刺激值，其重复性应优于下两值中较大者：读数的0.2%或0.001绝对值。

准确度可能低于1%。

取样和试样的制备

按GB/T  3186规定取受试色漆的代表性样品，并检查和制备试样。

按GB/T  9271、GB/T  1727和GB/T  9278的规定，制备试板、干燥和进行状态调节。

色温变性涂膜，应使试样温度维持在23℃±2℃。不是色温变性涂膜应按产品标准规定的条件进行

状态调节，直到颜色不再变化。属于不能完全遮盖底材的涂膜，其颜色取决于底材的颜色及涂膜厚度。

膜厚应按GB/T 13452.2规定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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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涂漆物品中取有代表性的试样，试样数应按工艺或有关规定确定。

涂膜试样应是平整、洁净的，其大小应适宜仪器测量口的尺寸（工作时，仪器测量口的直径应不小

于10  mm）。

反射比标准

8.6.1 基本标准

由CIE推荐的基本标准，其定义为对所有波长光谱反射比均等于1的理想的均匀全反射漫射体。

8.6.2 二级标准

由于在实际使用中，不易得到基本标准，就需要一个尽可能接近于基本标准光谱反射比，并已知其

光谱反射比的二级标准。二级标准可通过购买获得，也可自制。购买的二级标准的量值应可溯源至国家

计量机构。自制二级标准的材料、制备步骤和校验相关要求见8.6.2.1和8.6.2.2。

8.6.2.1 材料

通常将硫酸钡粉末压成片状作为二级标准使用。

用于压片的硫酸钡粉末应标明在各种波长下的光谱反射比ρ8/de（λ）或光谱反射比因数R45/0（λ）。所

选波长应使其反射比或反射比因数的内插值在±0.001精度之内。规定值将与制备硫酸钡片的方法及测

量硫酸钡片绝对值的技术有关，即与基本标准有间接关系（参见参考文献1）。

粉末应是无污染、易压制的。

制片的硫酸钡粉末，其光谱反射比ρ8 :de（λ）与光谱反射比因数Rdi :8（λ）几乎相同。但还需测定硫

酸钡粉末片R45 :0（λ）与R0 :45（λ）光谱反射比因数不一致的程度。

8.6.2.2 制备和校验

用一洁净的专用机械或压粉机，在模具内压制恒量的硫酸钡粉末，使之压出的片厚至少为5mm、密

度为1.6 g/cm
3~1.7g/cm3

。片表面应是非纹理，平整且无光泽的。

以相同的操作步骤制取不同粉末的样片。

对给定的某批硫酸钡粉末，制得的二级标准的反射比，其重复性均应优于0.2%。

如小心操作，并贮存于干燥器内，标准可在使用7 d内使用。应注意确保不让制得的反射比标准暴

露在紫外辐射（λ＜270  nm）下，因该类照射能引起标准在450  nm以下波长范围光谱反射比的变化（参

见参考文献1）。

图1是一种压粉机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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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1——柱塞

2——圆桶

3——环

4——无光毛玻璃板

5——环

6——盖

图 1 压制硫酸钡（BaSO4）粉末反射比标准示意图

将作为硫酸钡片框子的金属环下部紧贴在一块洁净无光毛玻璃上（见注、图1a）。用一夹子将环和

玻璃板固定在一起，将已称重的粉末（片体积乘以1.65g/cm
3
）倒入环内圆筒中，合拢压粉机，使柱塞

进入圆筒拧紧螺丝，用橡皮锤轻打上盖几下，再拧紧，重复轻打与拧紧二、三次，直到粉末压实到仅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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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环的锥体内。移去上盖、柱塞和圆筒，盖上盖板，翻转压粉机（见图1b），打开夹子，移开玻璃板。

此时压片的表面与环边相平，并能与色度计测样口贴紧，而且粉末已压实到即使将压片表面垂直放置和

使用时，也无粉末细粒失落。

试验后玻璃板应用铬酸洗液清洗，然后用蒸馏水、乙醇先后冲洗，再干燥。试验中，可用一小块浸

透乙醇的药棉清洗玻璃板。

无光毛玻璃板是用研磨料（颗粒大小约0.3μm）将与粉末接触的玻璃板面磨平，然后用稀氢氟酸腐

蚀制得。

8.6.3 工作标准

对于日常测量用的仪器，可采用光谱比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不变的工作标准。其可以不是均匀全反射

漫射体，但应由二级标准对之进行校正。工作标准应由稳定、耐用的材料制成，例如乳白玻璃、瓷板或

瓷砖。为易于擦去其表面污物和便于清洗，表面应是抛光面。

应使用中性灰色标准校核光度计光度标尺的线性程度，并扩大光度计的测量范围。以便更可靠地进

行深色试样的测定。

使用若干个不同光谱范围的工作标准以校验试验方法的重复性和准确度。

操作步骤

8.7.1 光谱光度计

应按仪器使用说明书操作仪器。

一般规定为首先调节光度标尺或强度测量单元。在测量口放一高效光吸收器，校正零点。不能用阻

挡光线的方法校正零点。在整个可见光波长范围内，用一适宜的反射比标准进行满度校正。用已知光谱

反射比的灰工作标准核对光度标尺的线性程度。

用有强发射线的镉或汞放电灯校准波长标尺。

清除杂散光（例如使用适宜的杂散光滤光器）并擦净光学镜面，避免其他仪器误差。

用合适的对光谱有选择性的工作标准，校对仪器的重复性是否符合其规定的指标。

根据仪器使用的时间及频繁程度，定期地重新校核光度标尺的线性程度，波长标尺和重复性。

根据所选波长间隔及所要测量涂膜的明度，调节狭缝宽度或狭缝宽度的程序，使光谱分辨率与灵敏

度之间达到合理地平衡。选择适当的记录速度。

用半宽度小于10 nm的单色光，以波长间隔Δλ=10 nm，在光谱380 nm-770 nm全范围进行测量。但如

遇具有陡窄光谱反射曲线的高饱和度颜色涂膜，可使用半宽度小于5 nm的单色光，以波长间隔Δλ=5 nm

进行测量。

根据所选定测量条件测定与反射比标准有关的试样的光谱反射比或光谱反射比因数。或者测定三刺

激值和色度坐标。

为发现测量误差，需重复每个测量。当偏差大于仪器规定的重复性时，应发现并消除引起偏差的因

素。

注：偏差可由仪器引起，也可由试样引起。

如测量的是光谱辐射度特性，按4中规定计算三刺激值和色度坐标。

计算三刺激值Y10，色度坐标x10、y10或者色坐标L*
、a*

、b*
的平均值。

8.7.2 分光测色仪和三刺激值色度计

应按仪器使用说明书操作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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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滤光光谱光度计时，应调节强度测量单元。在测样口放一个高效光吸收器，校正零点。不能用

阻挡光线的方法校正零点。用反射比标准依次对每个滤光器进行满度校正。

使用已知光谱反射比的中性灰工作标准校核光度测量装置的线性程度。

用合适的光谱工作标准校核每个滤光器的老化和重复性。如使用三刺激值色度计，应校核由光源滤

光器和探测器组成的测量装置。

使用三刺激值色度计时，应定期校核线性程度、重复性和滤光器的老化。根据仪器使用时间和频繁

程度再次校核测量装置的状况。

根据要求，测定与反射比标准有关的三刺激值Y10、色度坐标x10、y10或色坐标L*
、a*

、b*
。重复测量

并计算平均值。

9 色差计算

概述

根据试样与参考样在CIE  1976（L*  a*  b*
）色空间（见4.3）中的色坐标，可计算可得到两者在颜色、

明度、彩度及色调上的差异。

注1：CIE  1976  （L*  a*  b*
）缩写为CIELAB。

根据第8章的规定，使用所要获得的信息的相应测量条件，测定试样色坐标 *LT 、
*aT 、

*bT 和参考样

色坐标 *
RL 、 *

Ra 、 *
Rb 。

a) 如果要测定仅由彩色材料引起的试样与参考样间的色差（例如要客观描述由老化引起的颜料

色变），必须按第 8章中 8.2.2.1、8.2.3.1，从测得的包含镜面反射的三刺激值计算 L*  、a*  、
b*
色坐标。

由于这种测定包含了全部表面反射，因此所测得三刺激值Xm、Ym、Zm有必要做数学修正，以免过小

的色差赋值[由于计算L*  、a*  、b*
的是立方根函数ƒ（X/Xn）、ƒ（Y/Yn）、ƒ（Z/Zn）曲线]。

修正方程式见式（18）~（20）：

� = �� − �0��
·····················································(1)

� = �� − �0��
····················································· (2)

� = �� − �0��
····················································· (3)

式中：

Xm、Ym、Zm——测得的三刺激值；

Xn、Yn、Zn——完全漫反射体的三刺激值（见表2）；

�0——菲涅尔反射比，基于折射率n=1.5（见注3）。设�0=0.04。

b) 如要测定由彩色材料色差和表面反射差异引起的试样和参考样间的色差（如按 GB/T  9761 以

目视比色法大致看出两者的色差），必须按第 8章中 8.2.2.2 或 8.2.3.2，按除去镜面反射的

测量条件测定 L*  、a*  、b*
。

如使用a）和b）两种方法测量高光泽涂膜的色差，其结果将是可比的。在其他情况下，该两种方法

测得色差的可比程度将取决于试样与参考样间的光泽差和光度计测头的结构。

注2：新式仪器会按贮存在仪器中的参考值自动地计算出色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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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对颜色很深或高彩色涂膜做修正时，应使用更精确的ρ0值。这些应在试验报告中注明。

用数学方法消除表面反射测得的色差与某观察者用除去光泽情况下检查高反射试样看到的色差会

不一致。

采用 CIELAB 色差公式计算总色差

两颜色间的总色差Δ *
abE 是他们在CIE  1976（L*  a*  b*

）色空间（见4.3）中两位置的几何距离。并按

以下公式计算：

����
∗ = Δ�∗ 2 + Δ�∗ 2 + Δ�∗ 2

1
2········································(1)

式中：

��∗ = ��
∗ − ��

∗，��∗为试样和参考样的色坐标�∗差；

��∗ = ��
∗ − ��

∗，��∗为试样和参考样的色坐标�∗差；

��∗ = ��
∗ − ��

∗，��∗为试样和参考样的色坐标�∗差。

明度差

CIE  1976明度差定义了试样与参考样之间的明度差ΔL*
。

��∗ = ��
∗ − ��

∗ ······················································(1)

彩度差

CIE  1976ab彩度差定义了试样与参考样之间的彩度差 *
abCΔ 。

����
∗ = ���,�

∗ − ���,�
∗ ··················································(1)

式中：

*
,TabC ——试样的CIE  1976ab彩度，由式（24）定义。

���,T
∗ = �T

∗2 + �T
∗2

1
2·················································· (2)

*
,abC R ——参考样的CIE  1976ab彩度，由式（25）定义。

���,R
∗ = �R

∗2 + �R
∗2

1
2·················································· (3)

色调差

CIE  1976ab色调差定义了试样与参考样之间的色调差 *
abHΔ ，见式（26）。

����
∗ = �H ����

∗ 2 − ��∗ 2 − ����
∗ 2

1
2···································· (1)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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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R
∗ �T

∗ − �T
∗ �R

∗ ≥ 0时，KH=+1

当�R
∗ �T

∗ − �T
∗ �R

∗ < 0时，KH=-1

明度差、彩度差和色调差被定义为它们的平方和等于总色差的平方。

近白色试样的色差

白色试样的色差应用Δ *
abE 、ΔL*

、Δa*
、Δb*

，而不用 *
abCΔ 和 *

abHΔ 来表示。

10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 受试试样的类型和名称，包括制备方法的说明；

b) 注明参照本文件编号；

c) 仪器的类型（光谱光度计等）及牌号（制造厂名及型号）；

d) 所使用的波长间隔；

e) 任何特殊情况（例如：不遮盖涂膜、膜厚）；

f) 测量结果（Y10、x10、y10或 L*  、a*  、b*
）、采用照明和观测条件的符号和使用光阱的情况；

g) 使用 8.1 中方法 a)还是 b）；

h) 用以下形式表示的试验结果：

 色差����
∗ ；

 有必要时也表示明度差ΔL*
，彩度差����

∗ 和色调差����
∗ ；

 或对白色试样表示Δa*
和Δb*

。

i) 任何其他与本文件的不同之处；

j) 试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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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波长间隔 5 nm 的 10°观察者色匹配函数

波长间隔5 nm的10°观察者色匹配函数见表A.1。

表 A.1 波长间隔 1nm 的 10°观察者色匹配函数

λ/nm x10（λ） y10（λ） z10（λ）

380 0.000 160 0.000 017  0.000 705

385 0.000 662 0.000 072 0.002 928

390 0.002 362 0.000 253 0.010 482

395 0.007 242 0.000 769 0.032 344

400 0.019 110 0.002 004 0.086 011

405 0.043 400 0.004 509 0.197 120

410 0.084 736 0.008 756 0.389 366

415 0.140 638 0.014 456 0.656 760

420 0.204 492 0.021 391 0.972 542

425 0.264 737 0.029 497 1.282 50

430 0.314 679 0.038 676 1.553 48

435 0.357 719 0.049 602 1.798 50

440 0.383 734 0.062 077 1.967 28

445 0.386 726 0.074 704 2.027 30

450 0.370 702 0.089 456 1.994 80

455 0.342 957 0.106 256 1.900 70

460 0.302 273 0.128 201 1.745 37

465 0.254 085 0.152 761 1.554 90

470 0.195 618 0.185 190 1.317 56

475 0.132 349 0.219 940 1.030 20

480 0.080 507 0.253 589 0.772 125

485 0.041 072 0.297 665 0.570 060

490 0.016 172 0.339 133 0.415 254

495 0.005 132 0.395 379 0.302 356

500 0.003 816 0.460 777 0.218 502

505 0.015 444 0.531 360 0.159 249

510 0.037 465 0.606 741 0.112 044

515 0.071 358 0.685 660 0.082 248

520 0.117 749 0.761 757 0.060 709

525 0.172 953 0.823 330 0.043 050

530 0.236 491 0.875 211 0.030 451

535 0.304 213 0.923 810 0.020 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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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nm x10（λ） y10（λ） z10（λ）

540 0.376 772 0.961 988 0.013 676

545 0.451 584 0.982 200 0.007 918

550 0.529 826 0.991 761 0.003 988

555 0.616 053 0.999 110 0.001 091

560 0.705 224 0.997 340 -

565 0.793 832 0.982 380 -

570 0.878 655 0.955 552 -

575 0.951 162 0.915 175 -

580 1.014 16 0.868 934 -

585 1.074 30 0.825 623 -

590 1.118 52 0.777 405 -

595 1.134 30 0.720 353 -

600 1.123 99 0.658 341 -

605 1.089 10 0.593 878 -

610 1.030 48 0.527 963 -

615 0.950 740 0.461 834 -

620 0.856 297 0.398 057 -

625 0.754 930 0.339 554 -

630 0.647 467 0.283 493 -

635 0.535 110 0.228 254 -

640 0.431 567 0.179 828 -

645 0.343 690 0.140 211 -

650 0.268 329 0.107 633 -

655 0.204 300 0.081 187 -

660 0.152 568 0.060 281 -

665 0.112 210 0.044 096 -

670 0.081 261 0.031 800 -

675 0.057 930 0.022 602 -

680 0.040 851 0.015 905 -

685 0.028 623 0.011 130 -

690 0.019 941 0.007 749 -

695 0.013 842 0.005 375 -

700 0.009 577 0.003 718 -

705 0.006 605 0.002 565 -

710 0.004 553 0.001 768 -

715 0.003 145 0.001 222 -

720 0.002 175 0.000 846 -

725 0.001 506 0.000 586 -

730 0.001 045 0.000 407 -

735 0.000 727 0.000 2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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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nm x10（λ） y10（λ） z10（λ）

740 0.000 508 0.000 199 -

745 0.000 356 0.000 140 -

750 0.000 251 0.000 098 -

755 0.000 178 0.000 070 -

760 0.000 126 0.000 050 -

765 0.000 090 0.000 036 -

770 0.000 065 0.000 025 -

775 0.000 046 0.000 018 -

780 0.000 033 0.000 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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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标准照明体 D65 和 A 在 5 nm 波长间隔下的相对光谱功率分布 s（λ）

标准照明体D65和A在5 nm波长间隔下的相对光谱功率分布s（λ）见表B.2。

表 3 标准照明体 D65和 A在 1 nm 波长间隔下的相对光谱功率分布 s（λ）

λ/nm sD65（λ） sA（λ）

300 0.034 100 0 0.930 483

305 1.664 30 1.128 21

310 3.294 50 1.357 69

315 11.765 2 1.622 19

320 20.236 0 1.925 08

325 28.644 7 2.269 80

330 37.053 5 2.659 81

335 38.501 1 3.098 61

340 39.948 8 3.589 68

345 42.430 2 4.136 48

350 44.911 7 4.742 38

355 45.775 0 5.410 70

360 46.638 3 6.144 62

365 49.363 7 6.947 20

370 52.089 1 7.821 35

375 51.032 3 8.769 80

380 49.975 5 9.795 10

385 52.311 8 10.899 6

390 54.648 2 12.085 3

395 68.701 5 13.354 3

400 82.754 9 14.708 0

405 87.120 4 16.148 0

410 91.486 0 17.675 3

415 92.458 9 19.290 7

420 93.431 8 20.995 0

425 90.057 0 22.788 3

430 86.682 3 24.670 9

435 95.773 6 26.642 5

440 104.865 28.702 7

445 110.936 30.850 8

450 117.008 33.085 9

455 117.410 35.40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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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nm sD65（λ） sA（λ）

460 117.812 37.812 1

465 116.336 40.300 2

470 114.861 42.869 3

475 115.392 45.517 4

480 115.923 48.242 3

485 112.367 51.041 8

490 108.811 53.913 2

495 109.082 56.853 9

500 109.354 59.861 1

505 108.578 62.932 0

510 107.802 66.063 5

515 106.296 69.252 5

520 104.790 72.495 9

525 106.239 75.790 3

530 107.689 79.132 6

535 106.047 82.519 3

540 104.405 85.947 0

545 104.225 89.412 4

550 104.046 92.912 0

555 102.023 96.442 3

560 100.000 100.000

565 98.167 1 103.582

570 96.334 2 107.184

575 96.061 1 110.803

580 95.788 0 114.436

585 92.236 8 118.080

590 88.685 6 121.731

595 89.345 9 125.386

600 90.006 2 129.043

605 89.802 6 132.697

610 89.599 1 136.346

615 88.648 9 139.988

620 87.698 7 143.618

625 85.493 6 147.235

630 83.288 6 150.836

635 83.493 9 154.418

640 83.699 2 157.979

645 81.863 0 161.516

650 80.026 8 165.028

655 80.120 7 168.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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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nm sD65（λ） sA（λ）

660 80.214 6 171.963

665 81.246 2 175.383

670 82.277 8 178.769

675 80.281 0 182.118

680 78.284 2 185.429

685 74.002 7 188.701

690 69.721 3 191.931

695 70.665 2 195.118

700 71.609 1 198.261

705 72.979 0 201.359

710 74.349 0 204.409

715 67.976 5 207.411

720 61.604 0 210.365

725 65.744 8 213.268

730 69.885 6 216.120

735 72.486 3 218.920

740 75.087 0 221.667

745 69.339 8 224.361

750 63.592 7 227.000

755 55.005 4 229.585

760 46.418 2 232.115

765 56.611 8 234.589

770 66.805 4 237.008

775 65.094 1 239.370

780 63.382 8 241.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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